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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應  

死因裁判庭就天水圍事件進行死因研訊  

陪審團提出的建議  

 
甲 .  全面性的建議  

 要落實對家庭暴力“零容忍”的概念，有以下大前題：  

一 .  重新檢討家庭和家庭暴力的定義，了解香港家庭的狀況和困

難，訂定香港的家庭政策及家庭暴力的政策，使巿民、不同專

業人士及部門，政府有共同的指標和期望。  

二 .  要達到 (一 )的目的必須有中央固定的機制，因為以上所包括的

必須長線及定期進行。因此一個家庭議事的機制是大前題，

絕非架床�屋。  

三 .  由於在家庭暴力事件中直接或間接的受害人：孩子往往被疏

忽，他們身心靈所受的往往是長期而深遠的創傷，有時禍及

幾代，必須徹底面對，在社會政策、法例、服務方面得以配

合。因此一個兒童議事的機制是大前題，絕非架床�屋。  

四 .  家庭暴力的誘因複雜而多元化，在世界重視證據的年代，香

港有代表性的研究不足，而此類研究公佈後，其提出的建議

的跟進不足，正如最近港大公佈的家庭暴力住戶調查中提出

了許多重要的問題，必須跟進和落實。  

五 .  要推行“零容忍”的概念，必須預防與治療並重。大眾和專

業人士的教育固然十分重要，必須投以資源，有系統，互相

配合地進行，但家暴的誘因所包括例如不公平的制度和觀念

等，要徹底改變，往往在巿民能力範圍之外。針對性的政策

和對策在這些情況下十分重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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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.  要落實零容忍必須從小做起。要悉心誘導，在優質管與教下

使兒童全人健康成長，親子教育必須配合適當資源，有系統

推行，包括：  

1)  0-5 先導或 CCDS。政府提出的計劃尚欠緊密設計的家庭探

訪。  

2)  鼓勵體罰以外無暴力的有效管教方法，並以法例及制度禁

止體罰。政府要支持無暴力宣言，但在推廣及落實方面尚

欠積極。  

3)  以上的服務及計劃必須配合量度成效的機制，使優質的計

劃得以繼續推行。而本地提供優質專門服務的機構和人材

必須獲得認許和持續，零容忍的政策方能徹底運作！  

七 . 馬上成立獨立跨專業 (在先進國家成立多年的 )嚴重及死亡個

案檢討機制急不容援。香港需要凝造一個開明的社會意識，

有勇氣面對不足，並從中積極學到功課。  

 
乙 .  針對性的建議  

 警方：  

一 . 本會贊成五點建議，但期望政府認真訂定監察推行的機制，並

加強對警務人員和跨部門跨專業共同的培訓和交流，以達致互

信互諒的目標。  

二 . 對 (5 )的建議，本會認為這些「記錄在案」的個案記錄，必須

有系統和在需要查證的時候，能夠第一時間找到。如果單記錄

在前線警務人員攜帶的記事簿中，並不足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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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社會福利署/非政府機構：  

一 . 使服務使用者在他們需要服務時第一時間獲得支援，必須成為

香港推行零容忍的政策。目前除警方是廿四小時提供服務外，

要在工餘特別是半夜三更直接找到社工，包括正在或曾經跟進

自己個案的社工，實屬困難重重，而不少情況下根本並不可能，

有特別安排的機構或個案社工實屬少數。而在目前人手緊逼，

士氣低沉的情況下，不少非政府機構對 (1)的建議，頗為憂慮。

要落實這建議是需要額外的資源和決心。  

 
二 . 要社署監察非政府機構，本會認為先要行內人士對社署的承擔

和服務素質心悅誠服。不少非政府機構的社工聽到建議時反

問：這是否假設社署工作人員的訓練足夠，服務優良。而在工

作中碰到或接到服務使用者有關社署社工負面反應的個案大有

人在。本會認為社署需要公開他們對社工的培訓內容及監察守

則。並公開與非政府機構諮詢而訂定的未來支援非政府機構建

議方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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